


◆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
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
之處罰，造成持續性之
冒犯、威脅、冷落、孤
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
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
羞辱、被孤立及受傷，
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
沈重之身心壓力。

職權霸凌

➢ 上級濫用職權，
例如長期不分配
工作、或強迫承
擔過多任務。

➢ 威脅解僱或利用
權力壓迫。

言語霸凌

➢ 嘲笑、侮辱或用貶
低的語氣說話。

➢ 散播謠言或造謠中
傷他人。

➢ 故意孤立某人、
不讓其參與團隊
活動。

➢ 無理取鬧、持續
挑剔或過分批評。

➢ 公然羞辱、在公
開場合斥責他人。

➢ 故意刁難或設下
不合理的工作目
標。

心理及行為霸凌



向誰申訴

◆申訴電話:(04)2228-9111分機35801

◆電子信箱:人事室主任公務信箱
(mxn807@Taichung.gov.tw)

◆書面郵寄: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
中樓4樓(勞工局人事室主任收)

◆傳真專線:(04)2254-3149

◆註:

◆ 1.主任請假時請逕洽職務代理人
2.涉霸凌者為機關首長向上級主管機關申訴

所保護對象

◆ 公務人員

◆ 聘任人員

◆ 聘僱人員

◆ 工友

◆ 技工

◆ 駕駛

◆ 臨時人員

◆ 職場霸凌事件發生
時，受害人所屬單
位應立即會同本局
人事室為有效之處
置。

事件發生時



事件發生

向人事單位提起申訴

案件處理

提供EAP服務
⚫工作調整或其他組織管理作為
⚫引介心理諮商或身心調適資源
⚫安排法律諮詢

✓ 通報110、119
✓ 聯繫家屬
✓ 安排法律諮詢
✓ 引介社福單位

是否發
生重大
人身安
全侵害

組成調查小組(完作調查報告)

審議結果通知申訴人、行為人

是

否

發生後1年內提起；持續發生者以
最後一次案件發生時間起算

持 續 關 懷 個 案 後 續 情 形

將懲處及改革作為之建議簽陳

適當場合或會議再次公開宣導

檢附: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供參



如有職場霸凌處遇與調適等諮詢需求

◆ 利用「有問題來找我」

➢免費協談專線 0800-028-885
➢由專業人員傾聽您的遭遇

➢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關心您

每日自上午7時至晚間9
時，共同對抗職場霸凌。


